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2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林頂立

代  理  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嚴守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侵占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

長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825號駁回聲請再

議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

第501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暨自訴狀」所

載。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

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

即告訴人林頂立以被告嚴守岑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

罪嫌提出告訴，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

偵字第5017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書），經聲

請人不服而聲請再議，繼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

議字第6825號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聲請（下稱

再議駁回處分書），並於民國113年7月22日送達予聲請人，

嗣聲請人委任律師，於113年7月31日具狀向本院提出本件聲

請等情，有原不起訴處分書、再議駁回處分書、送達證書、

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暨自訴狀上所蓋之本院收文收狀章

戳、刑事委任狀等件在卷可稽。是本件聲請尚未逾越前開法

定期間，其聲請合乎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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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

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

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

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

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

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

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

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

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

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

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

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

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

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

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

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

斷未達起訴門檻，而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

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

駁回聲請。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

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

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

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

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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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有

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

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五、經本院職權調閱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偵查案卷

結果，認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駁回處分書，理由均已論列

詳盡，認事採證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

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均非可採，茲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聲請人於112年3月15日簽訂拆除工程合

約，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7萬元之代價，由被告拆除天

車，並交付回收金額等情，然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我

運輸天車及廢材的運送費用為25萬950元，超過聲請人給我

的報酬，所以將回收天車之金額68萬8,410元扣除我的成本

後，要還給聲請人的金額大概是43萬7,460元，但是聲請人

跟我要求的金額是89萬元等語。經查，被告上開坦認部分，

業據聲請人指述甚詳（見偵卷第47至50頁），並有拆除合約

書、相關單據、統一發票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1至23、

67至7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之侵占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

有，作為其主觀構成要件。此種據為所有之意思，必須於易

持有為所有時，即已存在，始克相當。申言之，所謂不法所

有之意圖，其主觀之目的，須在排除原權利人，而逕以所有

人自居，謀得對系爭之財物，依其經濟上之用法而為使用、

收益或處分。而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備不法所有之意圖，乃

隱藏於其內部之意思，自當盱衡、審酌外在所顯現之客觀事

實，及其與被害人彼此間平常金錢往來之關係，觀察其易持

有為所有之緣由、目的及其本身認知之關聯性，佐以行為人

或被害人於事前、事後之動作與處置等情況證據，綜合考

量，以判斷行為人主觀上究竟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最高法

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69號刑事判決參照）。又按行為人認

其與他人有債務糾紛，因而暫不交還所收取之款項，因主觀

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自不能論以侵占罪，最高法院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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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台上字第5065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另所謂不法所有之意

圖，須行為人主觀上明知財物為其所不應得，而欲違法獲

得，如行為人主觀上，認係合法之債權，縱令客觀上不能准

許，然就行為人主觀之意思，仍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可言（最

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占罪與

其他財產犯罪所存在之最大差異，在於前者先係具備法律或

契約上之原因，使該侵占之標的物原本即處於行為人合法持

有中；後者則須藉由壓抑被害人意志使其屈從交付財物（如

強盜罪、恐嚇取財罪），或為瞬間不法腕力之掠奪（如搶奪

罪），或為單純破壞他人支配管領狀態而逕行取去（如竊盜

罪），均須另為事實上之移轉占有行為，始可為之。從而，

侵占罪既不存在侵犯或破壞他人原先支配領域之積極舉動，

而係以其主觀上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為成罪與否之判斷

主軸，考量人之內在意思難以窺測、不易捉摸之特性，勢必

只能求諸於行為人其他外在有形之舉止變化，藉以推認其侵

占犯意及不法意圖之有無。且侵占罪以主觀上具備不法所有

意圖為要件，若行為人主觀上係基於權利之主張等目的而占

有動產，欲待爭議之債權債務關係釐清後，即行分配返還，

自不能認行為人就該動產具有不法所有意圖。

　㈢本件被告既已堅詞否認其有侵占之犯意及為自己不法所有之

主觀意圖，則就其是否確有聲請人所指摘之侵占犯行，自當

依循上述說明，就被告處理聲請人所應得款項之完整過程，

是否存在如何之客觀舉止，或為事實上之使用、收益，或為

法律上之移轉、處分，而足以辨識出其有排除原所有權人之

既有權利，並自居為擁有權利者之主觀意思，以檢視被告所

為是否構成刑法侵占罪之構成要件。　

　㈣觀諸被告與聲請人簽訂之拆除工程合約書，其中七、甲方應

承擔之責任：a.甲方施工含機具、人工、運輸車輛。此條規

定應係指被告（即甲方）施工時，應負責調度、出具、處理

施工時應使用之「機具、人工、運輸車輛」，就此部分物件

之欠缺，不應歸責於聲請人（即乙方）。b.本工程費用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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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機具油料及人工費用，皆有甲方負責。此條規定之內容

係指拆除工程費用含保險、機具油料及人工費用，然此並未

就「運輸之費用」加以規範，是被告主張其欲先扣除所支出

之運輸成本25萬950元，再將剩餘之回收費用返還聲請人，

並非無據，又因被告與聲請人就應返還之確切金額未有共

識，是被告主張係欲待雙方結算確切金額後再行返還，亦與

常理無違。準此，被告主觀上既然是認為其與聲請人間尚待

釐清確切債權債務金額，並進行結清程序時，再行返還款

項，自無法排除被告心中之真意，係欲向聲請人主張「抵銷

抗辯」或「同時履行抗辯」之可能性，則揆諸前揭說明，尚

難遽認被告主觀上有何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侵占犯意。至

於被告與聲請人相互間之債權債務關係是否適於抵銷，是否

合於同時履行抗辯之要件，則非所問，允宜由被告或聲請人

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程序。蓋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認定，僅須

視被告主觀上是否係出於行使權利之目的，始暫不交還所收

取之款項即可，而與雙方之民事關係中，實際上是否符合抵

銷或同時履行抗辯之要件無涉。

六、綜上所述，本案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駁回處分書已詳予調

查卷內所存證據，認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之

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犯行，並敘明所憑證據及判斷

理由，證據取捨、事實認定理由，並無違背法律規定、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形，聲請人猶執前詞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呂宜臻

不得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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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侵占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825號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01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暨自訴狀」所載。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林頂立以被告嚴守岑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提出告訴，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017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書），經聲請人不服而聲請再議，繼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825號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聲請（下稱再議駁回處分書），並於民國113年7月22日送達予聲請人，嗣聲請人委任律師，於113年7月31日具狀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等情，有原不起訴處分書、再議駁回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暨自訴狀上所蓋之本院收文收狀章戳、刑事委任狀等件在卷可稽。是本件聲請尚未逾越前開法定期間，其聲請合乎法定程序。
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而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聲請。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有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五、經本院職權調閱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偵查案卷結果，認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駁回處分書，理由均已論列詳盡，認事採證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均非可採，茲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聲請人於112年3月15日簽訂拆除工程合約，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7萬元之代價，由被告拆除天車，並交付回收金額等情，然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我運輸天車及廢材的運送費用為25萬950元，超過聲請人給我的報酬，所以將回收天車之金額68萬8,410元扣除我的成本後，要還給聲請人的金額大概是43萬7,460元，但是聲請人跟我要求的金額是89萬元等語。經查，被告上開坦認部分，業據聲請人指述甚詳（見偵卷第47至50頁），並有拆除合約書、相關單據、統一發票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1至23、67至7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之侵占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作為其主觀構成要件。此種據為所有之意思，必須於易持有為所有時，即已存在，始克相當。申言之，所謂不法所有之意圖，其主觀之目的，須在排除原權利人，而逕以所有人自居，謀得對系爭之財物，依其經濟上之用法而為使用、收益或處分。而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備不法所有之意圖，乃隱藏於其內部之意思，自當盱衡、審酌外在所顯現之客觀事實，及其與被害人彼此間平常金錢往來之關係，觀察其易持有為所有之緣由、目的及其本身認知之關聯性，佐以行為人或被害人於事前、事後之動作與處置等情況證據，綜合考量，以判斷行為人主觀上究竟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69號刑事判決參照）。又按行為人認其與他人有債務糾紛，因而暫不交還所收取之款項，因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自不能論以侵占罪，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065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另所謂不法所有之意圖，須行為人主觀上明知財物為其所不應得，而欲違法獲得，如行為人主觀上，認係合法之債權，縱令客觀上不能准許，然就行為人主觀之意思，仍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可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占罪與其他財產犯罪所存在之最大差異，在於前者先係具備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使該侵占之標的物原本即處於行為人合法持有中；後者則須藉由壓抑被害人意志使其屈從交付財物（如強盜罪、恐嚇取財罪），或為瞬間不法腕力之掠奪（如搶奪罪），或為單純破壞他人支配管領狀態而逕行取去（如竊盜罪），均須另為事實上之移轉占有行為，始可為之。從而，侵占罪既不存在侵犯或破壞他人原先支配領域之積極舉動，而係以其主觀上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為成罪與否之判斷主軸，考量人之內在意思難以窺測、不易捉摸之特性，勢必只能求諸於行為人其他外在有形之舉止變化，藉以推認其侵占犯意及不法意圖之有無。且侵占罪以主觀上具備不法所有意圖為要件，若行為人主觀上係基於權利之主張等目的而占有動產，欲待爭議之債權債務關係釐清後，即行分配返還，自不能認行為人就該動產具有不法所有意圖。
　㈢本件被告既已堅詞否認其有侵占之犯意及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主觀意圖，則就其是否確有聲請人所指摘之侵占犯行，自當依循上述說明，就被告處理聲請人所應得款項之完整過程，是否存在如何之客觀舉止，或為事實上之使用、收益，或為法律上之移轉、處分，而足以辨識出其有排除原所有權人之既有權利，並自居為擁有權利者之主觀意思，以檢視被告所為是否構成刑法侵占罪之構成要件。　
　㈣觀諸被告與聲請人簽訂之拆除工程合約書，其中七、甲方應承擔之責任：a.甲方施工含機具、人工、運輸車輛。此條規定應係指被告（即甲方）施工時，應負責調度、出具、處理施工時應使用之「機具、人工、運輸車輛」，就此部分物件之欠缺，不應歸責於聲請人（即乙方）。b.本工程費用含保險、機具油料及人工費用，皆有甲方負責。此條規定之內容係指拆除工程費用含保險、機具油料及人工費用，然此並未就「運輸之費用」加以規範，是被告主張其欲先扣除所支出之運輸成本25萬950元，再將剩餘之回收費用返還聲請人，並非無據，又因被告與聲請人就應返還之確切金額未有共識，是被告主張係欲待雙方結算確切金額後再行返還，亦與常理無違。準此，被告主觀上既然是認為其與聲請人間尚待釐清確切債權債務金額，並進行結清程序時，再行返還款項，自無法排除被告心中之真意，係欲向聲請人主張「抵銷抗辯」或「同時履行抗辯」之可能性，則揆諸前揭說明，尚難遽認被告主觀上有何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侵占犯意。至於被告與聲請人相互間之債權債務關係是否適於抵銷，是否合於同時履行抗辯之要件，則非所問，允宜由被告或聲請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程序。蓋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認定，僅須視被告主觀上是否係出於行使權利之目的，始暫不交還所收取之款項即可，而與雙方之民事關係中，實際上是否符合抵銷或同時履行抗辯之要件無涉。
六、綜上所述，本案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駁回處分書已詳予調查卷內所存證據，認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之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犯行，並敘明所憑證據及判斷理由，證據取捨、事實認定理由，並無違背法律規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形，聲請人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呂宜臻
不得抗告。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2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林頂立
代  理  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嚴守岑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侵占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
長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825號駁回聲請再
議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
第501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暨自訴狀」所載。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
    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
    告訴人林頂立以被告嚴守岑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嫌提出告訴，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
    字第5017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書），經聲請
    人不服而聲請再議，繼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
    字第6825號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聲請（下稱再
    議駁回處分書），並於民國113年7月22日送達予聲請人，嗣
    聲請人委任律師，於113年7月31日具狀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
    等情，有原不起訴處分書、再議駁回處分書、送達證書、刑
    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暨自訴狀上所蓋之本院收文收狀章戳、
    刑事委任狀等件在卷可稽。是本件聲請尚未逾越前開法定期
    間，其聲請合乎法定程序。
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
    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
    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
    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
    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
    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
    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
    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
    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
    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法
    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
    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
    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
    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
    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
    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
    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
    達起訴門檻，而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第25
    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
    聲請。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
    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
    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
    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有最高
    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
    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五、經本院職權調閱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偵查案卷
    結果，認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駁回處分書，理由均已論列
    詳盡，認事採證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
    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均非可採，茲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聲請人於112年3月15日簽訂拆除工程合
    約，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7萬元之代價，由被告拆除天車
    ，並交付回收金額等情，然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我運
    輸天車及廢材的運送費用為25萬950元，超過聲請人給我的
    報酬，所以將回收天車之金額68萬8,410元扣除我的成本後
    ，要還給聲請人的金額大概是43萬7,460元，但是聲請人跟
    我要求的金額是89萬元等語。經查，被告上開坦認部分，業
    據聲請人指述甚詳（見偵卷第47至50頁），並有拆除合約書
    、相關單據、統一發票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1至23、67
    至7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之侵占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
    有，作為其主觀構成要件。此種據為所有之意思，必須於易
    持有為所有時，即已存在，始克相當。申言之，所謂不法所
    有之意圖，其主觀之目的，須在排除原權利人，而逕以所有
    人自居，謀得對系爭之財物，依其經濟上之用法而為使用、
    收益或處分。而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備不法所有之意圖，乃
    隱藏於其內部之意思，自當盱衡、審酌外在所顯現之客觀事
    實，及其與被害人彼此間平常金錢往來之關係，觀察其易持
    有為所有之緣由、目的及其本身認知之關聯性，佐以行為人
    或被害人於事前、事後之動作與處置等情況證據，綜合考量
    ，以判斷行為人主觀上究竟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2969號刑事判決參照）。又按行為人認其
    與他人有債務糾紛，因而暫不交還所收取之款項，因主觀上
    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自不能論以侵占罪，最高法院82年度
    台上字第5065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另所謂不法所有之意圖
    ，須行為人主觀上明知財物為其所不應得，而欲違法獲得，
    如行為人主觀上，認係合法之債權，縱令客觀上不能准許，
    然就行為人主觀之意思，仍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可言（最高法
    院87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占罪與其他
    財產犯罪所存在之最大差異，在於前者先係具備法律或契約
    上之原因，使該侵占之標的物原本即處於行為人合法持有中
    ；後者則須藉由壓抑被害人意志使其屈從交付財物（如強盜
    罪、恐嚇取財罪），或為瞬間不法腕力之掠奪（如搶奪罪）
    ，或為單純破壞他人支配管領狀態而逕行取去（如竊盜罪）
    ，均須另為事實上之移轉占有行為，始可為之。從而，侵占
    罪既不存在侵犯或破壞他人原先支配領域之積極舉動，而係
    以其主觀上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為成罪與否之判斷主軸
    ，考量人之內在意思難以窺測、不易捉摸之特性，勢必只能
    求諸於行為人其他外在有形之舉止變化，藉以推認其侵占犯
    意及不法意圖之有無。且侵占罪以主觀上具備不法所有意圖
    為要件，若行為人主觀上係基於權利之主張等目的而占有動
    產，欲待爭議之債權債務關係釐清後，即行分配返還，自不
    能認行為人就該動產具有不法所有意圖。
　㈢本件被告既已堅詞否認其有侵占之犯意及為自己不法所有之
    主觀意圖，則就其是否確有聲請人所指摘之侵占犯行，自當
    依循上述說明，就被告處理聲請人所應得款項之完整過程，
    是否存在如何之客觀舉止，或為事實上之使用、收益，或為
    法律上之移轉、處分，而足以辨識出其有排除原所有權人之
    既有權利，並自居為擁有權利者之主觀意思，以檢視被告所
    為是否構成刑法侵占罪之構成要件。　
　㈣觀諸被告與聲請人簽訂之拆除工程合約書，其中七、甲方應
    承擔之責任：a.甲方施工含機具、人工、運輸車輛。此條規
    定應係指被告（即甲方）施工時，應負責調度、出具、處理
    施工時應使用之「機具、人工、運輸車輛」，就此部分物件
    之欠缺，不應歸責於聲請人（即乙方）。b.本工程費用含保
    險、機具油料及人工費用，皆有甲方負責。此條規定之內容
    係指拆除工程費用含保險、機具油料及人工費用，然此並未
    就「運輸之費用」加以規範，是被告主張其欲先扣除所支出
    之運輸成本25萬950元，再將剩餘之回收費用返還聲請人，
    並非無據，又因被告與聲請人就應返還之確切金額未有共識
    ，是被告主張係欲待雙方結算確切金額後再行返還，亦與常
    理無違。準此，被告主觀上既然是認為其與聲請人間尚待釐
    清確切債權債務金額，並進行結清程序時，再行返還款項，
    自無法排除被告心中之真意，係欲向聲請人主張「抵銷抗辯
    」或「同時履行抗辯」之可能性，則揆諸前揭說明，尚難遽
    認被告主觀上有何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侵占犯意。至於被
    告與聲請人相互間之債權債務關係是否適於抵銷，是否合於
    同時履行抗辯之要件，則非所問，允宜由被告或聲請人另行
    提起民事訴訟程序。蓋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認定，僅須視被
    告主觀上是否係出於行使權利之目的，始暫不交還所收取之
    款項即可，而與雙方之民事關係中，實際上是否符合抵銷或
    同時履行抗辯之要件無涉。
六、綜上所述，本案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駁回處分書已詳予調
    查卷內所存證據，認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之
    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犯行，並敘明所憑證據及判斷
    理由，證據取捨、事實認定理由，並無違背法律規定、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形，聲請人猶執前詞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呂宜臻
不得抗告。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2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林頂立
代  理  人  陳泓年律師
被      告  嚴守岑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侵占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825號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01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暨自訴狀」所載。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林頂立以被告嚴守岑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提出告訴，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017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書），經聲請人不服而聲請再議，繼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6825號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再議聲請（下稱再議駁回處分書），並於民國113年7月22日送達予聲請人，嗣聲請人委任律師，於113年7月31日具狀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等情，有原不起訴處分書、再議駁回處分書、送達證書、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暨自訴狀上所蓋之本院收文收狀章戳、刑事委任狀等件在卷可稽。是本件聲請尚未逾越前開法定期間，其聲請合乎法定程序。
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2點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第1點、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第3點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準此，法院就聲請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依原檢察官偵查所得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而原不起訴處分並無違誤時，即應依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以聲請人之聲請無理由而裁定駁回聲請。
四、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此有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五、經本院職權調閱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偵查案卷結果，認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駁回處分書，理由均已論列詳盡，認事採證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均非可採，茲說明如下：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其與聲請人於112年3月15日簽訂拆除工程合約，約定以新臺幣（下同）17萬元之代價，由被告拆除天車，並交付回收金額等情，然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我運輸天車及廢材的運送費用為25萬950元，超過聲請人給我的報酬，所以將回收天車之金額68萬8,410元扣除我的成本後，要還給聲請人的金額大概是43萬7,460元，但是聲請人跟我要求的金額是89萬元等語。經查，被告上開坦認部分，業據聲請人指述甚詳（見偵卷第47至50頁），並有拆除合約書、相關單據、統一發票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1至23、67至7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刑法之侵占罪，係以行為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作為其主觀構成要件。此種據為所有之意思，必須於易持有為所有時，即已存在，始克相當。申言之，所謂不法所有之意圖，其主觀之目的，須在排除原權利人，而逕以所有人自居，謀得對系爭之財物，依其經濟上之用法而為使用、收益或處分。而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備不法所有之意圖，乃隱藏於其內部之意思，自當盱衡、審酌外在所顯現之客觀事實，及其與被害人彼此間平常金錢往來之關係，觀察其易持有為所有之緣由、目的及其本身認知之關聯性，佐以行為人或被害人於事前、事後之動作與處置等情況證據，綜合考量，以判斷行為人主觀上究竟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69號刑事判決參照）。又按行為人認其與他人有債務糾紛，因而暫不交還所收取之款項，因主觀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自不能論以侵占罪，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065號判決意旨同此見解。另所謂不法所有之意圖，須行為人主觀上明知財物為其所不應得，而欲違法獲得，如行為人主觀上，認係合法之債權，縱令客觀上不能准許，然就行為人主觀之意思，仍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可言（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占罪與其他財產犯罪所存在之最大差異，在於前者先係具備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使該侵占之標的物原本即處於行為人合法持有中；後者則須藉由壓抑被害人意志使其屈從交付財物（如強盜罪、恐嚇取財罪），或為瞬間不法腕力之掠奪（如搶奪罪），或為單純破壞他人支配管領狀態而逕行取去（如竊盜罪），均須另為事實上之移轉占有行為，始可為之。從而，侵占罪既不存在侵犯或破壞他人原先支配領域之積極舉動，而係以其主觀上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為成罪與否之判斷主軸，考量人之內在意思難以窺測、不易捉摸之特性，勢必只能求諸於行為人其他外在有形之舉止變化，藉以推認其侵占犯意及不法意圖之有無。且侵占罪以主觀上具備不法所有意圖為要件，若行為人主觀上係基於權利之主張等目的而占有動產，欲待爭議之債權債務關係釐清後，即行分配返還，自不能認行為人就該動產具有不法所有意圖。
　㈢本件被告既已堅詞否認其有侵占之犯意及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主觀意圖，則就其是否確有聲請人所指摘之侵占犯行，自當依循上述說明，就被告處理聲請人所應得款項之完整過程，是否存在如何之客觀舉止，或為事實上之使用、收益，或為法律上之移轉、處分，而足以辨識出其有排除原所有權人之既有權利，並自居為擁有權利者之主觀意思，以檢視被告所為是否構成刑法侵占罪之構成要件。　
　㈣觀諸被告與聲請人簽訂之拆除工程合約書，其中七、甲方應承擔之責任：a.甲方施工含機具、人工、運輸車輛。此條規定應係指被告（即甲方）施工時，應負責調度、出具、處理施工時應使用之「機具、人工、運輸車輛」，就此部分物件之欠缺，不應歸責於聲請人（即乙方）。b.本工程費用含保險、機具油料及人工費用，皆有甲方負責。此條規定之內容係指拆除工程費用含保險、機具油料及人工費用，然此並未就「運輸之費用」加以規範，是被告主張其欲先扣除所支出之運輸成本25萬950元，再將剩餘之回收費用返還聲請人，並非無據，又因被告與聲請人就應返還之確切金額未有共識，是被告主張係欲待雙方結算確切金額後再行返還，亦與常理無違。準此，被告主觀上既然是認為其與聲請人間尚待釐清確切債權債務金額，並進行結清程序時，再行返還款項，自無法排除被告心中之真意，係欲向聲請人主張「抵銷抗辯」或「同時履行抗辯」之可能性，則揆諸前揭說明，尚難遽認被告主觀上有何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侵占犯意。至於被告與聲請人相互間之債權債務關係是否適於抵銷，是否合於同時履行抗辯之要件，則非所問，允宜由被告或聲請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程序。蓋有無不法所有意圖之認定，僅須視被告主觀上是否係出於行使權利之目的，始暫不交還所收取之款項即可，而與雙方之民事關係中，實際上是否符合抵銷或同時履行抗辯之要件無涉。
六、綜上所述，本案原不起訴處分書及再議駁回處分書已詳予調查卷內所存證據，認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聲請人所指之涉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犯行，並敘明所憑證據及判斷理由，證據取捨、事實認定理由，並無違背法律規定、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之情形，聲請人猶執前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六庭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黃筱晴
　　　　　　　　　　　　　　　　　　法　官　呂宜臻
不得抗告。


